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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1/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8_AF_81_c33_201640.htm 考试简介 对证券业从业人员实

行资格管理是国际通行做法。1995年，国务院证券委发布了

《证券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开始在我国推行证券

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根据这个规定，我国于1999年首

次举办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至今已举办了8次。30余万

人参加了考试，78228人取得各类从业资格，其中，取得一种

从业资格的有49693人、取得两种从业资格的有19632人、取得

三种从业资格的有8835人、取得四种从业资格的有68人；按

照从业资格类别统计，67907人取得证券经纪资格、26033人取

得证券代理发行资格、19106人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格、441

人取得证券投资基金资格。中国证券业协会行使证券业从业

资格取得及执业证书管理职责。通过协会统一组织的基础科

目和一门专业科目资格考试的，即取得从业资格。通过基础

科目和两门以上(含两门)专业科目考试的，取得一级专业水

平认证证书；通过基础科目和四门以上(含四门)专业科目考

试的，取得二级专业水平认证证书。 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分为

基础科目和专业科目，基础科目为《证券基础知识》。专业

科目包括：《证券交易》、《证券发行与承销》、《证券投

资分析》、《证券投资基金》。单科考试时间为120分钟。基

础科目为必考科目，专业科目可以自选。 报名考试时间 2007

年拟举办4次考试：第三季度举行全国性统考，第一、二、四

季度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举行考试。具体安排如下表

：考试报名时间考试时间 地点第一次3月7日至3月16日4月14



日、4月15日北京、上海、广州等第二次5月11日至5月22日6

月23日、24日 北京、上海、广州等 第三次8月27日至9月14

日10月下旬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

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南昌、济南、

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

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大连、青岛、宁

波厦门、深圳、苏州、佛山、烟台、温州、泉州第四次10

月29日至11月7日12月1日、2日北京、上海、广州等 第三季度

的全国性统考考试地点 考试将在以下城市设考场：北京、天

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上海

、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南昌、济南、郑州、武汉、长

沙、广州、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

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大连、青岛、宁波、厦门、

深圳、苏州、佛山、烟台、温州、泉州。考生可就近选择以

上任一个城市参加考试。考场详细地点将在准考证中明示。 

考试方式 全国统考，闭卷，采取计算机考试方式进行。 考试

大纲和教材 第一、二次考试的考试大纲、教材使用2006年版

。 附：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大纲（2006年） 第三、四次

考试的考试大纲、教材使用2007年版。2007证券市场基础知

识考试大纲第一章证券市场概述第二章股票第三章债券第四

章证券投资基金第五章金融衍生工具第六章证券市场运行第

七章证券中介机构第八章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与监管制表:考试

大 报名条件 考试报名条件（含香港地区应考人员） （一）报

名截止日年满18周岁； （二）具有高中或国家承认相当于高

中以上文凭； （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报名方式 报名

采取网上报名方式。应考人员登录协会网站，按照要求报名



。 报名费每单科人民币70元，缴付方式、收据、准考证打印

等有关事项请仔细阅读网站报名须知。 《报名须知》详见中

国证券业协会网站www.sac.net.cn。 证书申请 协会负责人：申

请执业证书的人员应当取得从业资格、被证券从业机构聘用

、符合《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有关品格、声誉方面的条件；

申请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还应当具有中国国籍、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及两年以上证券从业经历；申请从事证券资信

评估业务的，应当具备两年以上证券从业经历及中国证监会

有关规定的条件。执业证书通过所在机构向中国证券业协会

申请。协会应当自收到执业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证监会

备案，颁发执业证书。执业证书不实行分类。取得执业证书

的人员，经机构委派，可以代表聘用机构对外开展本机构经

营的证券业务。取得执业证书的人员，连续三年不在机构从

业的，由协会注销其执业证书；重新执业的，应当参加协会

组织的执业培训，并重新申请执业证书。 适合人群 协会负责

人：概括地说，证券从业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的专业人员应

当取得从业资格和执业证书。具体而言，证券公司中从事自

营、经纪、承销、投资咨询、受托投资管理等业务的专业人

员，包括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

管机构中从事基金销售、研究分析、投资管理、交易、监察

稽核等业务的专业人员，包括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基

金销售机构中从事基金宣传、推销、咨询等业务的专业人员

，包括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中从事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专业人员及其管理人员；证券资信评估

机构中从事证券资信评估业务的专业人员及其管理人员以及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人员应当取得执业证书。相关机构不



得聘用未取得执业证书的人员对外开展证券业务。被证监会

依法吊销执业证书或者因违反本办法被协会注销执业证书的

人员，协会可在3年内不受理其执业证书申请。 新证券制度

的特点 协会负责人：与原有规定比较，新的证券业从业人员

资格管理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机构、基金销售机构、证券投资咨询

机构、证券资信评估机构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从事证券

业务的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的专业人员必须在取得从业资格

的基础上取得执业证书。 (二)简化了从业资格的分类及取得

条件。通过协会统一组织的基础科目和一门专业科目资格考

试的，即取得从业资格。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人员，按照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取得从业资格。 (三)证券业从业人员

资格考试向社会及境外人士开放。自2003年起，凡年满18周

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境内外人

士都可以报名参加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资格考试设一

门基础科目和若干专业科目，报考人员可自行选择专业科目

的门类。 (四)对取得从业资格的人员进行专业水平级别认证

。通过基础科目和两门以上(含两门)专业科目考试的，取得

一级专业水平认证证书；通过基础科目和四门以上(含四门)

专业科目考试的，取得二级专业水平认证证书。 (五)结合执

业证书管理工作，建立执业人员诚信记录及评价制度。 (六)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授权，由中国证券业协会行使证券业从业

资格取得及执业证书管理职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